
第 1 頁，共 6 頁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第一三二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0 分 

二、地      點：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二樓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吳副主任委員宗錤                   紀錄：黃愛婷 

四、出列席單位：詳簽到簿 

五、報告事項： 

(一)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一三一次委員

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除審議案(三)依下列事項載明辦理，再提送第133次會議報

告後再予憑辦外，其審議案(一)(二) 原則同意備查。 

      1.有關朱彥龍、李麗雪、陳榮村等出席委員，因另有要事

先行離席，並未參與本案審議討論，予以敘明。 

      2.有關委員意見補充如下，請規劃單位於再次提會時一併

敘明之。 

        (1) 本案歷史性造型語彙用語(如：仿巴洛克、新古典主

義)似有落差，且其與歷史街廓未搭調，應予深入予

以檢討。 

        (2) 北門街歷史街道之傳統建築重要元素為騎樓，請檢

討設計之，以塑造騎樓街道風貌。 

(3) 本案臨北門街量體請妥適退縮建築，以表現退縮建

築意圖。另龐大立面量體缺乏歷史街區感覺，建議

量體較高得規劃於北大路側。     

六、報告案： 

(一)「楊麗淑新竹市中興段 126-2、126-3 等 2 筆地號廠房新建工程」

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七、審議案：  

 (一)「國立清華大學新竹市成功段 53 地號學人宿舍新建工程」都市

設計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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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通過： 

          (1) 有關利用交大土地留設之外環便道，請套繪於配置圖，並

予說明介面之處理方式。 

          (2) 請補充說明靠近污水處理槽之地面層處(客廳、陽台)之公

私領域介面處理。  

          (3) P.6-9丁梯梯廳對面戶之客、餐廳空間名稱誤植為曬衣間，

請檢視修正。 

(4) 本案基地內應設置公共藝術品，請載明其設置地點。 

(5) 本案基地位於校園外，建物外觀材料及色彩計畫，是否仍

需延續配合校內建物色系？建請考量與周遭鄰房色系之融

合。 

(7) 有關留設之消防車操作空間未符規定，請依規檢討並於圖

面標示相關尺寸。 

(8) 本案樓梯依規應為安全梯，請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辦

理，並由工務處查核。 

(9) 有關壹層之公共空間(書報閱覽區、會議室、儲藏室)東側

柱位，其設計目的為何？請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一併檢討

之。 

(10)地下車道上方之客廳恰規劃獨立柱，建請檢視改善，以利

空間之使用。 

(11)設置機械停車應考量後續維修及停等時間，又規劃車道寬

度不利車行，建請檢視機械停車空間高度後，考量地下開

挖二層，且改採以平面停車方式規劃。 

(12)有關戶外羽球場場地規劃座向不宜，建請設計單位考量是

否設置。 

(13)交通處意見： 

    ○1 交通影響： 

A.P.5-6 停車場出入口平均等候長度及等候時間之計算

中，出場車輛較進場車輛為多應為晨峰時段，相關文

字內容請修正。 

B.P.5-4 未見表 1-7，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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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停車規劃： 

                A.P.3-15 及 P.6-7 汽車停車格第 42 至 46 格尺寸似為

250*550，表格內容請修正。 

                B.P.3-15 仍未見停車場坡道坡度、車道寬度、機車停車

格尺寸，請清楚標示於圖說中以利檢視。 

C.基地出入口及右側均請一併規劃禁止臨時停車紅線，

請補充於圖說及報告書中。 

(14)都市發展處意見： 

              ○1 本案依申請之土地使用分區為「學校用地」，故報告書中

誤植部分，如 P.2-1、2-4…等一併檢討修正。 

              ○2 本案位於清華大學東側臨大學路，請具體說明出入動

線，並標示臨近地區建築物情形。 

              ○3 依報告書 P.3-1 所述之公益性，略以：「提供附近居民利

用開放空間從事相關教育學習、休憩活動…」，惟經查其

僅一出入口，如何達到？且此為學人宿舍，如何提供附

近居民使用，請一併說明。 

              ○4 報告書 P.3-2 提出其公共藝術將由校方另案審查，惟其

未來構想及設置位置，請於本案報告書中補充之。 

              ○5 本案係學校學人宿舍，是否仍需依一般住宅社區提出「住

戶管理規約」，請依規檢討之。 

              ○6 本案垃圾清運量引用時間，建議以最新年度為基礎，並

修正每日垃圾處理量。另計畫人口為 500 人，如何計算

之，請補充說明。 

              ○7 本案垃圾收集區位於景觀水池旁，是否適合請檢討之，

並補充住戶至垃圾處理區之動線。 

              ○8 報告書 P.4-1 其面積計算表中，表示「保留地：62.8 平

方公尺」其意為何，請補充說明之？ 

              ○9 本報告書 P.3-2 說明之停車數量計 81 席，惟 P.3-15 計

79 席，是否有出入，請一併檢討修正。另機車數量是否

可滿足一戶一機車，請提出說明。 

              ○10 P.6-7 地下一層平面圖所填列之法定停車位數量與建築

計畫資料表所列未符，請查明修正。 

              ○11 P.3-18 有關留設之消防車操作空間未符規定，請確依相

關規定檢討並標示尺寸，另逃生動線部分，應配合基地

配置及鄰房現況確實規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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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P.1-4 建築計畫資料表之「送審類別」及「填表日期」欄

位未填載，請依規填載。 

              ○13 P.2-4 都市計畫細部圖所標示之基地位置(底圖)有誤，請

查明修正。 

              ○14 P.4-1 面積計算表所載樓層高度(如：1F/340m…)有誤，

請修正。 

              ○15有關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附表四)之「修正依據」欄位

填載有誤，另「審查意見」欄位部分文字誤植(如：都市

發展處 2.)，請查明修正。 

        2.請檢送修正通過後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 

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五份、電子檔光碟片二份辦理備查。 

(二)「江駿賢君新竹市南湖段 696、694-25(部分使用)等二筆地號土地」

開發許可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本案位於甲之一種風景區，經委員討論同意得依該都市計畫規

定，調整申請規模為 1 公頃以下，並將容積率調降為 45％設計

之。 

2.請檢送修正通過後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

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六份、電子檔光碟片二份辦理備查。 

八、預審案：  

(一)「太睿建設新竹市中山段三小段 304 等 51 筆地號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本次預審係針對容積獎勵部分審議，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

關單位意見修正後，再提送委員會審議： 

      1.請將原建物相片與本案立面造型規劃作對照，作為「保

持歷史風貌之獎勵容積」審議之參考。 

2.有關都市天際線採穹頂設計乙節，是否妥適且符合淳樸

歷史老街意象？另請考量呼應及銜接地面層歷史街道意

象，請檢討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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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歷史街道氣氛，並非如本案採假牆立面及退縮開放

空間手法，請塑造商業活動、人的行為之延續及空間感

覺，依所提送內容並未達到原始老街商業活動行為塑造 

，請檢討之。 

4.騎樓留設意義為街道延續，宜採有頂蓋方式規劃，並考

量新舊建物間之銜接及連續性。 

5.地下停車出入口之停等緩衝空間不足，請妥善退縮規劃

停車出入口，避免車輛停滯路面影響交通。 

6.有關基地臨現有巷道之鋪面上色表現乙節，其建築線標

示未明確，應剔除現有巷道部分，以免誤導為基地內之

停等空間。  

7.本案留設之騎樓尺寸與規定未符，請補充說明之。 

8.歷史文物館之造型及色系與本建築顯唐突，請妥適改善

整體外觀規劃及色系。 

9. V2綜合設計放寬之獎勵容積請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辦理。 

10.本案依「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書/第六章-開發方式」內容，其基地條件不宜作為容積

移轉之接受基地，請檢討之。 

      11.交通處意見： 

                 (1) 交通影響： 

                     A.P.七-14 表 5-3.11 中山路為本基地之主要進出 

                       動線，惟中山路(中正路-西大路)段往西開發後 

                       交通量僅較開發前略為增加，似有低估之可能 

                       性，請提案單位修正。 

                     B.另本案開發後晨昏峰交通量恐嚴重影響中山路 

                       之交通，請提案單位研提相關改善措施並補充於 

                       報告書中。 

                     C.P.五-15 表 5.3-12 部分資料仍有誤，如開發後 

                       中正路與北大路口之路口服務水準較開發前高 

                       (D－＞C)，似不甚合理，請提案單位說明之。 

                     D.P.五-14 圖 5.3-1 交通量分配圖內容部分有誤， 

                       如基地前中正路晨峰進入交通量 23PCU，昏峰進 

                       入交通量 168PCU 均於圖上資料晨峰進入 12PCU， 

                       昏峰進入 184PCU 不符，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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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七-13 住宅使用容積面積 26289.13 ㎡與 P.一 

                       -6 中 26948.62 ㎡不符，請修正。另相關衍生之 

                       汽、機車停車需求也請一併修正。 

                     F.另有關離場車道全線是否均有 3.5 米以上之寬 

                       度？請說明並標示於圖說中。 

                 (2) 停車規劃： 

                     2F 機車停車場部分通道寬度僅 105 公分，恐有通行 

                     上之困難，請研議修正之。 

              12.都市發展處意見： 

                 (1) 有關所屬計畫書規定之管制項目表列(附表三)，請 

                     確實逐項檢核填載。（如：V1 環境品質提升) 

                 (2) 依「擬定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市中心地區)細部 

 計畫」開發獎勵要點規定，其 V1 係環境品質提升 

 之獎勵容積，其所述內容與 V2 有重複，請檢討修 

 正之。 

                 (3) 本案獎勵類型及額度，請於建築計畫計畫資料表一 

                     併說明之。 

                 (4) 有關擬設置歷史文物館其土地權屬及未來維護管 

                     理乙節，請補充說明之。 

                 (5) 本案依所屬計畫或其他相關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 

                     勵時，其獎勵項目不得重複計算，請依規檢核。 

                 (6) 封面案名建請修正為「太睿建設新竹市中山段三小 

                     段 304 等 51 筆地號店舖、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內 

                     文請一併修正。 

                 (7) 本案基地之現有巷道(中山路 40 巷)與 7.2 米計畫 

                     道路(未開闢)夾雜之三角形土地，其是否成為畸零 

                     地，請一併檢討之。 

               

九、散會：上午 12 時 50 分。 

 

 

 


